
第1頁，共 5 頁 
 

臺北醫學大學暨附屬機構產學合作計畫實施辦法 
 
 

92 年 6 月 13 日校務會議新定通過 
96 年 3 月 21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9 年 5 月 26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 年 10 月 2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09 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09 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10 月 07 日北醫校秘字第 1110014840 號令修正，全文 20 條 
 
 

第一條  （目的） 

本校為辦理產學合作，特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四條規定訂定「臺北醫學大學暨附屬機構產學合作計畫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用詞定義及適用範圍） 
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計畫，指本校與政府機關、事業機關、民間團

體及學術研究機構（以下簡稱合作機構）合作辦理下列事項之ㄧ者： 

一、各類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項：包含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

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

育成等。 

二、各類人才培育事項：包括學生及合作機構人員各類教育、培

訓、研習實習或訓練等。 

三、其他有關本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前項第二款有關學生校外實習事宜，依「臺北醫學大學學生實習辦

法」辦理。 

本辦法所稱薪資，指本俸（月支標準）、學術研究費、專業加給、

勤務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第三條  （申請及審查程序） 
本校教職員（以下簡稱計畫主持人）擬執行產學合作計畫（以下簡

稱計畫），應於產學合作申請暨管理系統進行申請。 

申請案經計畫執行單位主管及事業發展處簽核通過後，由計畫主

持人將契約及計畫書送交事業發展處，由事業發展處依分層負責

規定辦理簽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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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同時具有本校附屬機構員工身分，且計畫由本校與附

屬機構共同執行者，不受前二項之限制，由一同執行計畫之附屬機

構辦理計畫申請、審查及簽約事宜，契約及計畫書經附屬機構簽署

後，由本校事業發展處逕送本校秘書處用印。 

第四條  （契約應定明事項） 
契約應包含合作標的及交付項目、合作經費或資源、契約期限或計

畫執行期限、相關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及保密等事項。 

合作機構要求本校擔保其所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未對他人構成

侵權者，應於契約中定明如有侵權事項發生時，本校應負擔之賠償

範圍。 

計畫獲得研究發展成果者，應定明研究發展成果及其收入之歸屬

與運用事項。 

合作機構須使用本校或計畫執行單位之名稱、商標者，應依「臺北

醫學大學產學合作成果文宣廣告作業細則」辦理。「臺北醫學大學

產學合作成果文宣廣告作業細則」由事業發展處另定之。 

本校辦理產學合作購置圖書、期刊、儀器或設備者，應於契約中定

明購置物及賸餘經費等財產管理運用事項。 

第五條  （簽約） 
每一計畫以一契約為原則，校長為本校簽約代表人，計畫主持人應

於契約中副署，連帶負擔契約相關責任；有二人以上時，推舉一人，

代表副署。 

第六條  （契約留存） 
契約由契約當事人及計畫主持人各收執正本一份為原則，但契約

份數得由契約當事人於契約另定之。 

本校收執之契約由事業發展處留存。 

第七條  （擔保責任） 
計畫主持人及計畫執行單位不得對合作成果之產出或本校授權之

技術，向合作機構擔保其商品化之成果或相關產品責任。 

第八條  （經費動支） 
計畫經費於合作機構撥付入校後始得動支；計畫經費分期撥款者， 

動支計畫經費以合作機構實際撥付入校金額為限，經費動支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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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實際撥付入校之金額，超出部分由計畫主持人自行負責。 

第九條  （行政管理費） 
行政管理費編列原則如下： 

一、行政管理費應占計畫總經費之15％以上。 

二、行政管理費一經提列後，不得流出至其他項目支用；若計畫經

費變動以致行政管理費未達前款比例時，則應補足。 

三、為配合計畫執行期限，行政管理費應於第一期提列，但分期期

數為三期以上者，得於第一期及第二期提列。 

第十條  （主持人費） 
計畫主持人每月因執行計畫所領取之主持人費總額不得超過其薪

資。共同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亦同。 

第十一條 （人事費） 
人事費之編列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之60%，但計畫性質屬資訊分析

或諮詢輔導者，由計畫執行單位主管視情況核定。 

第十二條 （賸餘款） 
計畫執行完畢並完成經費核銷程序之賸餘款得直接歸入校務發展

基金或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賸餘款之15％歸入行政管理費。 

二、賸餘款之85％由計畫主持人依規定使用。 

各計畫之賸餘款由事業發展處製作核定清單，並由財務處建置專

帳管理。 

辦理賸餘款決算應配合本校會計制度年度決算時程，以每年決算

一次為原則。賸餘款得保留二個年度，未使用完畢則準用前二項規

定辦理。 

計畫主持人使用賸餘款時，應實際運作於產學研究發展有關項目，

並依規定程序辦理核銷。核銷項目如下： 

一、用以聘請專兼任研究助理、儀器設備購置、研究用消耗性材料

費、申請校外計畫所需之配合款項及其他與產學研究發展有

關之費用。 

二、參加國內外學術性會議之交通費、生活費及註冊費等。 

三、支付學術論文發表或智慧財產權申請及維護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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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舉辦學術研討會或演講之相關支出費用。 

五、不得支用於主持人個人之津貼或酬勞、教師之兼任酬勞、慰勞

或饋贈性質之支出、交際應酬費用（因計畫需要召開會議所提

供之餐點除外）、各種私人罰款及捐贈用款。 

第十三條 （計畫變更） 
計畫之變更應以修訂契約之方式為之。計畫主持人應將計畫書、經

費編列表等相關文件併同契約提供事業發展處。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合作機構得於計畫執行期間以電子郵件通

知事業發展處辦理變更，不受前項之限制： 

一、僅變更計畫執行期限。 

二、計畫總經費不變情況下之經費用途變更或流用。 

合作機構於計畫執行期間屆滿後擬展延執行期限者，得以公文方

式為之。 

與附屬機構一同執行之計畫，由該附屬機構辦理計畫變更事宜，並

副知本校事業發展處。變更後之契約及計畫書經附屬機構簽署後，

由本校事業發展處逕送本校秘書處用印。 

第十四條 （政府資助計畫） 
計畫涉及政府資助者，應符合資助機關（構）之規定。 

第十五條  (研究發展成果收入分配) 

計畫產出之研究發展成果歸屬於本校或附屬機構者，其收入分配

依「臺北醫學大學暨附屬機構研發成果歸屬及管理運用辦法」及

「臺北醫學大學暨附屬機構研發成果管理與運用施行細則」辦理。 

第十六條 （不得私自承接計畫） 
計畫主持人執行計畫必須依照本辦法與本校利益衝突及迴避相關

規定辦理，不得私自承接計畫或利用本校資源執行私人業務。違者

由事業發展處提報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審議後，依其身分別移送

決定議處之權責單位，由其依相關法規或本校章則進行處理。共同

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亦同。 

第十七條 （敏感科技研究計畫） 
計畫內容涉及敏感性科技、生命尊嚴或專業道德者，應依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所定之「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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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手冊」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推動單位職責） 
本校及附屬機構之產學合作推動單位，分別為事業發展處及附屬

醫院事業發展部，應確認有關計畫申請、審核、契約與相關法令相

符，並督導履約進度、處理爭端、提供諮詢服務。 

第十九條 （未盡事宜） 
本辦法未盡事宜，應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本校

相關規定及政府相關法令辦理。 

第二十條 （核決權限）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